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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

參訓人數 總人數 比例

615 1437 42.80%

10-7 檢察官偵辦刑事案件執行拘提、羈押、偵訊等職務，接受相關檢察
實務之教育訓練的比例

說明：檢察官偵辦刑事案件執行拘提、羈押、偵訊等職務，接受相關檢
察實務之教育訓練的比例=(檢察官參訓人數÷檢察官總人數)*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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